
   

2010 年 6 月 1 日  
討論文件   

 
立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 

「粵港合作框架協議」下的保安事務  
 
 
目的  
 
  本文件向委員會簡介「粵港合作框架協議」（「框

架協議」）下與保安相關的事宜。  
 
 
背景  
 
2.  粵港雙方於 2010 年 4 月 7 日簽訂「框架協議」 1，

「框架協議」分兩部份，分別為主體文本和載列每年重點

工作的文件。主體文本列出不同的綱領政策，涵蓋範圍廣

泛，包括總則、跨界基礎設施、現代服務業、製造業及科

技創新、營商環境、優質生活圈、教育與人才、重點合作

區、區域合作規劃，以及機制安排等。至於每年重點工

作，則列出有關年度雙方在不同範疇下落實「框架協議」

的具體措施。「框架協議」所載列的政策、措施和項目，

將按情況由粵港雙方共同或各自推動。  
 
 
與保安相關的政策措施  
 
3.  在 「 框 架 協 議 」 內 與 保 安 相 關 的 具 體 政 策 措 施 包

括：  
 

(a) 跨界基礎設施  (「框架協議」主體文本第二章第一條 ) 
 

調整口岸功能定位，規劃建設新口岸，完善公共交
通接駁，加強口岸綜合配套服務功能，推進口岸電
子化建設。實施皇崗口岸出入境大廳、文錦渡口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「 框 架 協 議 」 的 詳 情 請 參 閱 工 商 事 務 委 員 會 CB(1)1559 /09 -
1 0 ( 0 1 )號資料文件。  

立法會CB(2)1633/09-10(05)號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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旅檢大樓改擴建工程；建設港珠澳大橋配套口岸，
規劃建設廣深港鐵路客運專線配套口岸；規劃建設
深港西部快速軌道配套口岸；推進蓮塘 /香園圍口岸
規劃與建設。  

 
「框架協議」有關建設新口岸涉及多個政策綱領，

我 們 會 聯 同 其 它 政 策 局 積 極 跟 進 協 議 內 的 各 項 措

施，促進口岸和物流業發展。就建設港珠澳大橋配

套口岸，廣深港鐵路客運專線配套口岸及規劃建設

深港西部快速軌道配套口岸，請參照立法會工商事

務委員會 CB(1)1559/09-10(01)號文件第 10 段，有關

蓮塘 /香園圍口岸規劃與建設可參照立法會發展事務

委員會 CB(1)1919/09-10(09)號文件。  
 

(b) 營商環境 -通關  (「框架協議」主體文本第五章第一

條 ) 
 

(i) 研究創新口岸通關模式，在有效監管的前提
下，推動符合貿易便利與安全要求的通關安
排。在兩地公路、港口、航空及鐵路口岸推進
人員、貨物及交通工具快速、便捷通關的措
施，逐步實現出入境管理信息化、查驗流程規
範化以及通關電子化。進一步推廣人員 “自助
式 ”通關。在不影響雙方作為獨立關稅區的地位
下，探索貨物 “單一窗口 ”通關、車輛 “一站式 ”
電子驗放的可行性。  

 
在推廣人員 “自助式 ”通關方面，繼我們從 2008
年起推出「經常訪港旅客 e-道」服務後，我們

計劃進一步推廣旅客 e-道，讓其他合資格旅

客，包括經常訪港的內地旅客，登記使用。詳

情請見本次會議另一文件“提升入境事務處電

腦系統及進一步擴展 e-道服務＂。  
 
在 車 流 及 物 流 方 面 ， 香 港 海 關 已 在 2010 年

3 月  29 日 開 始 試 行 運 作 「 道 路 貨 物 資 料 系

統」，為陸路運送的貨物提供清關便利。除了

被選定檢查的貨車外，選用該系統的過境貨車

司機一般可在陸路邊境管制站獲得無縫清關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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便利。  
 

(ii) 採取有效措施，共同打擊走私活動，維護口岸
通關正常秩序，營造良好通關環境。   

 
香港海關與內地海關保持緊密的聯繫和合作關

係，並經常與海關總署廣東分署及深圳海關舉

行會議，以交換情報和聯合對付走私活動的新

趨勢。各陸路邊境及鐵路管制站已設立電話熱

線，以便雙方的前線人員直接聯絡。香港海關

和深圳海關當局亦經常採取聯合行動，以阻嚇

和打擊跨境走私活動。  
 

(iii) 加強粵港雙方協調、協作，加大力度建設和完
善口岸海關監管場所及相關設施。  

 
為提升粵港口岸清關效率，加快兩地跨境貨物

的流通，促進區域經貿發展，兩地海關一直攜

手致力改革兩地通關業務及加强雙方合作。除

定期的互訪及業務交流外，粵港雙方亦不斷在

新領域探求合作空間，包括完善口岸海關監管

場所及相關設施，從而促進兩地通關能力。  
 

(c) 優質生活圈 -治安管理  (「框架協議」主體文本第六

章第六條 )  
 

(i) 進一步完善打擊跨境犯罪業已建立的直接聯
絡、會晤和協查案件渠道，提升打擊跨境犯罪
的效率和能力。  

 
就治安管理方面的重點工作，香港警務處與廣

東省公安廳，會繼續貫徹「一國兩制」方針，

在遵守《香港特別行政區基本法》以及雙方其

他法例的基礎上，按照互不隸屬、互相尊重、

互相聯系、互相支持的原則，加強雙方在打擊

跨境罪行方面的合作。  
 
警務處與廣東省公安機關已建立「粵港澳三地

警方刑偵主管工作會議」、「粵港澳三地警方

刑偵技術會議」及「粵港澳三地警方緝毒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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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」，進行定期會晤，為合作打擊跨境刑事

犯罪制定策略。雙方亦建立以打擊跨境犯罪活

動為目的的刑事協作事宜進行直接聯絡。在信

息交流方面，警務處、廣東省公安廳與澳門警

察總局於 2009 年 8 月簽署了「粵港澳三地警方

網上合作平台諒解備忘錄」，建立「三地警方

網上合作平台」。  
 

(ii) 建立香港居民在粵服刑和廣東居民在港服刑的
信息通報制度，開展相關服刑人員的查詢、探
視等協作，積極推進監獄工作業務交流。   
 
香港懲教署會與廣東省的監獄部門，商討建立

香港中國公民在粵服刑和廣東省籍中國公民在

港服刑的信息通報機制。雙方也會探討在囚公

民的探訪安排。香港懲教署亦會與廣東省的監

獄部門進行業務交流，交換工作經驗。  
 

(d) 優質生活圈 -應急管理 (「框架協議」主體文本第六章

第七條 ) 
  

(i) 推進區域突發事件應急管理合作，建設突發事
件的應急管理合作體系，完善突發事件通報及
信息共享機制，提升聯合處置能力。   

(ii) 完善應急管理理論研究與科技開發，促進應急
管理專家交流互訪，實現應急平台互聯互通，
加強應急聯合演練，制定聯合應急預案。  
 
在應急管理合作上，粵港兩地已設立了不同的

溝通管道，以確保兩地能及時通報影響兩地的

重大緊急事故。當中包括香港警務處與內地公

安部門在口岸應急管理的合作（例如：深圳水

庫排洪警示系統、陸路管制站嚴重交通阻塞事

故 或 深 圳 灣 公 路 大 橋 因 應 風 速 的 交 通 管 理

等），以及香港天文台與內地氣象及地震局的

信息交換。此外，環保署與深圳及廣東環保局

亦有機制互通影響兩地的環境事故。兩地多個

部門亦已訂立一些跨部門的應急演練，例如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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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特區海事處及民航處與廣東的搜救單位定期

舉辦海 /空難搜救演練等。  
 

(e) 教育與人才 -人才流動  (「框架協議」主體文本第七

章第三條 ) 
  

研究進一步簡化有關廣東專業人才到香港工作的審
批程序。  
 
「輸入內地人才計劃」旨在讓來自內地各省市擁有

專業技術、知識及經驗的專才申請來港工作，有關

的資格規定主要有兩項：（一）申請人已獲受聘，

而該工作是僱主能證明在短期內未能輕易覓得本地

人擔任；及（二）申請人薪酬不低於市價水平。政

府會不時作出檢討，確保計劃不會被濫用並能配合

社會發展的需要。  
 
 
與保安相關的 2010 年重點工作及具體情況  
 
4. 落實「框架協議」下與保安相關的 2010 年重點工作

及具體情況載列於附件。  
 
 
保安局  
二零一零年五月  



   

附件  
落實「粵港合作框架協議」下與保安相關的 2010 年重點工作及具體情況  

 
 

 重點工作  具體情況  
 

1. 改造現有口岸。深圳皇崗口岸改造工程，出

境大廳 2010 年 6 月完工並開通；入境大廳

2010 年動工，2011 年完工。深圳文錦渡口岸

旅檢場地改造工程 2010 年 3 月底動工，2012
年底前完成。  
 

過去多年港深陸路口岸隨着兩地人流及物流

怏速增加而不斷發展，使用港深陸路口岸的

跨界日均人次由 2003 年的 32 萬人次上升至

2009 年 的 46 萬 人 次 ， 整 體 人 流 增 長 約

47%，其中內地旅客增長更達 130%。雖然貨

車 流 量 有 下 調 的 趨 勢 ( 從 2003 年 每 日 約

27,245 車次，減至 2009 年 21,171 車次 )，但

私家車及客車車流則保持增長，私家車的車

流由 2003 年每日約 6,500 車次上升至 2009
年 16,000 車次，增長超過 146%，而客車的

車流由 2003 年每日約 1,492 車次上升至 2009
年 2,760 車次，增長超過 85%。  
 
為提升現有口岸的通關能力及紓緩因深圳皇

崗口岸及文錦渡口岸改造所增加的人流及車

流，保安局正協調各有關部門於文錦渡口岸

及落馬州口岸進行改善工程，包括研究加設

e-通道、改善旅檢大樓內入境處、海關及衛

生署的設施，以及長遠增加小車通道等，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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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重點工作  具體情況  
 

提供完善及便捷的通關服務。  
 

2. 建設新口岸。港珠澳大橋口岸，採用 “三地三

檢 ”模式，由三地政府分別負責興建，珠海口

岸工程已於 2009 年底動工，香港口岸工程計

劃於 2010 年動工，確保與大橋主體工程同步

投入使用。廣深港高速鐵路口岸，研究探索

實行滿足快捷、大量客流需求的通關模式。

蓮塘 /香園圍口岸，爭取在 2018 年前完成並

投入使用。  
 

「框架協議」有關建設新口岸涉及多個政策

綱領，我們會聯同其它政策局積極跟進協議

內的各項措施，促進口岸和物流業發展。就

建設港珠澳大橋配套口岸，廣深港鐵路客運

專線配套口岸及規劃建設深港西部快速軌道

配套口岸，運輸及房屋局正統籌各有關部門

跟進有關項目，請參照立法會工商事務委員

會 CB(1)1559/09-10(01)號文件第 10 段，而發

展局正統籌有關蓮塘 /香園圍口岸規劃與建

設 ， 詳 情 請 參 照 立 法 會 發 展 事 務 委 員 會

CB(1)1919/09-10(09)號文件。  
 

3. 深 化 粵 港 警 方 高 層 及 偵 查 主 管 工 作 會 晤 制

度。深化粵港警方網上警務合作平台建設。  
 

在落實具體工作措施方面，警務處與廣東省

公安機關會繼續透過「粵港澳三地警方刑偵

主管工作會議」、「粵港澳三地警方刑偵技

術 會 議 」 及 「 粵 港 澳 三 地 警 方 緝 毒 工 作 會

議」，進行定期會晤，為合作打擊跨境刑事

犯罪制定策略，並且交流調查跨境刑事案件

的經驗和最新的科學鑑證技術。  
 
在信息交流方面，繼去年八月，警務處、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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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重點工作  具體情況  
 

東省公安廳與澳門警察總局於廣州簽署「粵

港澳三地警方網上合作平台諒解備忘錄」，

建立「三地警方網上合作平台」，警務處將

於 2010 年配合廣東省公安廳，逐步將平台的

電腦軟件升級，進一步提昇平台的效率。該

平台在符合香港、廣東及澳門三地法律的前

提下，為三地警方就警務的信息交流提供渠

道。  
 

4. 建立粵港警方在打擊跨境嚴重暴力犯罪、黑

社會滲透犯罪、毒品犯罪、經濟犯罪、組織

賭博和賣淫犯罪等跨境犯罪的刑事偵查直接

聯絡制度，拓展香港警務處與廣東省公安廳

及涉港刑事協作重點市刑事偵查部門的直接

聯絡渠道，建立聯絡官制度。  
 

在聯絡方面，警務處已經與廣東省公安廳建

立工作夥伴關係，就以打擊跨境犯罪活動為

目的的刑事協作事宜進行直接聯絡。聯絡工

作由雙方指定的聯絡官負責。未來，警務處

會視乎跨境犯罪的情況，繼續和廣東省公安

廳探討，是否需要與廣東省內涉及跨境活動

較多的個別城市建立直接聯繫渠道。  
 
在打擊跨境販毒活動方面，警務處與廣東省

及深圳巿當局定期召開會議交流跨境販毒形

勢，亦不時進行聯合行動打擊有關活動。警

務處有專責隊伍與廣東省及深圳市指定人員

聯繫，偵辦單位亦會因需要舉行個案會議。

連接兩地的加密電郵專線，有效加強兩地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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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重點工作  具體情況  
 

息交流。  
 
警務處會繼續透過行之有效的合作機制，包

括定期會議與緊密的信息交流，與廣東省及

深圳市合作打擊跨境販毒活動。  
 

 
 




